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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賽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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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賽程表 

場次：10-1 

比賽時間：107/3/7(三) 

 

 

場次：10-2 

比賽時間：107/3/7(三) 

 

 

場次：10-3 

比賽時間：107/3/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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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0-4 

比賽時間：107/3/7(三) 

 

 

場次：10-5 

比賽時間：107/3/7(三) 

 

 

場次：10-6 

比賽時間：107/3/7(三) 

 

 

場次：10-7 

比賽時間：107/3/7(三) 

 

=====第一天比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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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1-1 

比賽時間：107/3/8(四) 

 

 

場次：11-2 

比賽時間：107/3/8(四) 

 

 

場次：11-3 

比賽時間：107/3/8(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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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1-4 

比賽時間：107/3/8(四) 

 

 

場次：11-5 

比賽時間：107/3/8(四) 

 

 

=====比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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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賽場地配置及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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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具車、遊覽車、參賽人員車輛動線圖 

 

道具車 

1. 道具車自公園路北側出口進入運動公園內環道。 

2. 依黃色指標行至體育館道具卸載區進行道具卸載。 

3. 卸載完畢後，依藍色停車動線停放於內環道北側「道具

車停車區」。 

4. 大草坪周圍禁止停車。 

5. 離場請從北側出口離開。 

參賽人員車輛、

遊覽車 

1. 參賽人員車輛及遊覽車入場同道具車行駛路線。 

2. 參賽人員車輛及遊覽車於體育館前人員下車處供人員

下車後，請依指示停放於指定停車處。 

評審、貴賓車輛 1. 請停於體育館後方專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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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場內參賽人員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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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觀賽區座位配置圖 

3 月 7 日觀賽區座位配置圖 

 

 

 

比賽日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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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觀賽區座位配置圖 

3 月 8 日觀賽區座位配置圖 

 
 

比賽日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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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鄰近交通、住宿及餐飲資訊 

 開車  

(一) 從台北方向南下: 

1. 基隆濱海公路(台 2 線)→頭城→接台九省道→礁溪→宜蘭→宜蘭運動公園 

2. 南港→接國道五號→宜蘭交流道→國道五號側車道(191 甲) →宜蘭市縣民

大道(宜蘭聯絡道 B) →宜蘭市中山路→宜蘭運動公園。 

(二) 從花蓮方向北上： 

花蓮蘇花公路(台 9 線)→蘇澳交流道→接國道五號→宜蘭交流道→宜蘭市

縣民大道(宜蘭聯絡道 B)→宜蘭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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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台鐵  

(一) 從台北方向南下：搭乘北迴鐵路對號快車或普通車於宜蘭火車站下車，

利用國光客運或葛瑪蘭客運【772-大坡-縣政西路】路線抵達宜蘭運動公

園。 

(二) 從花蓮方向北上：搭乘北迴鐵路對號快車或普通車於羅東火車站下車，

利用國光客運抵達宜蘭運動公園站。 

 

 搭乘客運  

(一) 首都客運(於市府轉運站上車) 

(二) 葛瑪蘭客運(可於板橋轉運站、台北轉運站及捷運科技大樓站上車) 

搭乘宜蘭直達車於宜蘭轉運站下車，再轉搭葛瑪蘭客運【772-大坡-縣政西路】

至宜蘭運動公園站下車。 

 

 

 

 

 

 

 

 停車資訊  

公園周邊道路約有 200 個停車位，如圖紫色區域可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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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邊餐飲資訊  

店家 地址 聯絡電話 

悟饕美食部渭水分店 宜蘭市中山路 2段 80 號 (03)931-3787 

穩讚美食部 宜蘭市中山路 3段 161 號 (03)932-1466 

可愛之家 宜蘭市中華路 86 號 (03)935-1757 

驛饌餐飲店 宜蘭市民族路 415 號 (03)932-8722 

美味餐飲店 宜蘭市和睦路 55 號 (03)932-3588 

御品福隆便當總店 宜蘭市宜興路 1段 41 號 (03)932-5500 

宜珍實業社 宜蘭市宜興路 3段 202 號 (03)928-1100 

東東香飲食店 宜蘭市延平路 38-10 號 (03)938-5050 

怡蘭飯包店（悟饕東港店） 宜蘭市東港路 17-60 號 (03)938-6829 

宜蘭縣農會生鮮調配中心 宜蘭市林森路 155 號 (03)938-5444 

宜珍自助餐 宜蘭市健康路 3段 1號 (03)933-0041 

順發小吃部 宜蘭市清華路 306 號 (03)925-5858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盛食品行承包） 

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地下 1

樓 

(03)932-5192

轉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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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資訊  

店家 地址 聯絡電話 

友愛大飯店 宜蘭市舊城東路 50 號 (03)936-3456 

福郡大飯店 宜蘭市神農路二段 55 號 (03)932-1466 

伯斯飯店 宜蘭市宜興路一段 366 號 (03)935-1757 

一加一旅館 宜蘭市舊城北路 13-1 號 (03)935-3872 

夜市橙堡渡假旅館 宜蘭市新民路 19 號 0981-668588 

富翔大飯店 宜蘭市校舍路 19 號 (03)938-8386 

賓成精品商旅 宜蘭市西後街 26-1 號 (03)933-3661 

可青大飯店 宜蘭市舊城北路 30-1 號 (03)932-4966 

大成大飯店 宜蘭市新民路 31 號 (03)932-2952 

全美旅社 宜蘭市和睦路 28 之 5號 (03)932-3195 

阡碩大飯店 宜蘭市光復路 30 號 (03)935-5611 

星鑽大飯店 宜蘭市崇聖街 63-2 號 (03)936-2111 

英格蘭旅館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 127 巷 6 號 (03)928-2288 

五洲大旅社 宜蘭市光復路 34、36 號 (03)933-0431 

和睦二十六旅店 宜蘭市和睦路 26 號 (03)932-3156 

天方夜譚旅館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 127 巷 31 號 (03)928-6039 

天成旅社 宜蘭市康樂路 9號 (03)932-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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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園汽車旅館 宜蘭市宜興路三段 61 號 (03)928-9689 

杜拜時尚戀館 宜蘭市大福路二段 70 號 (03)928-7700 

歐遊精品旅館宜蘭分館 宜蘭市宜興路三段 185 號 (03)928-1133 

綠寶汽車旅館 宜蘭市大福路二段 108 巷 1-10 號 (03)928-1711 

非杋精品汽車旅館 宜蘭市宜興路三段 181 號 (03)928-3222 

天下居汽車旅館 宜蘭市中山路五段 105 號 (03)928-9666 

蘭城晶英酒店 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6 號 (03)935-1000 

悅川酒店 宜蘭市中山路 5段 123 號 (03)969-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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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彩排注意事項 

1. 表演區場地尺寸：寬 28 公尺×深 15 公尺。 

2. 道具出入口尺寸：寬 1.6 公尺×高 2.0 公尺。 

3. 賽前彩排時間已公告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請各校上網查

詢。 

4. 彩排時，由大會負責提供播音器材給各彩排團隊使用；每一團隊最多

三名進入場內指導。(含攝錄影、播音和指導老師)  

5. 彩排者應依登記的時段準時進場，若未在登記的時段內報到者，視同

放棄彩排的權利。彩排完畢後，應依大會工作人員之指引立即離場，

以供下一個團隊進場走位。 

6. 表演場地內，所有工作人員及參賽人員（包含道具搬運者）均需脫鞋

或穿著乾淨室內拖鞋。  

7. 每一參賽團隊道具證僅限 15 張(兒童舞蹈團體甲組上限 20 張，演出人

員不列入計算)；道具證請於道具入口處領取，彩排結束後請持道具證

人員於出口處繳回給大會工作人員。 

8. 若空檔時間過長，大會得依現場情形進行調整。 

9. 彩排結束後，大型道具可以放置於大會提供之道具暫放區。若道具暫

放區已放滿，請依現場工作人員指揮放置於妥善位置。 

 

 

※補充說明 

• 登記彩排的隊伍敬請於大會公告之彩排時間前 30 分鐘至現場報到，未

在登記的時段內彩排者，視同放棄彩排的權利；若該彩排時段無法到場

者，敬請事先通知大會處理；現場彩排唱名 3次未到，隨即取消彩排資

格。 

• 彩排計時方式以 9 分鐘整按鈴提醒（兒童舞蹈 11 分鐘整），9分 50 秒

即按鈴宣告退場（兒童舞蹈 11 分 50 秒），請依大會工作人員之指揮立

即離場，以供下一個彩排團隊進場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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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賽事期間注意事項 

一、報到 

1. 各參賽團隊須於比賽前至「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下載報到單，並加

蓋學校印信。報到單於現場報到時繳交；如遇參賽團隊現場無法繳交者，

請於當場次比賽結束前將完整報到單傳真（03-9254900）至大會現場，正

本後補。  

2. 各參賽隊伍應於各場次比賽 30 分鐘前，由領隊攜帶報到單至報到處報到。

報到時請簽名、註明報到時間、填寫領隊連絡電話，領取相關資料袋（檢

錄證* 1、播音證* 1、參賽隊伍攝影證* 3）。道具證請於道具入口處領取，

比賽結束後請持道具證人員於出口處繳回給大會工作人員。 

3. 若有節目說明單（一式 8份），請於報到時一併繳交，參賽單位可自行決定

是否提交節目說明單，節目說明單內容勿呈現過去參賽成績及編舞者與指

導者姓名。如有特殊道具或麥克風需求，請於報名或報到時填寫特殊道具

使用申請表、麥克風需求表。相關特殊道具須遵照大會之規定，經大會技

術核定後始得使用。若使用乾冰、泡泡機或其他類特殊效果，請自行準備

清潔用具進行清理，使場地復原，其清理時間仍計算於比賽時間內。 

4. 報到完畢後可到 2樓看台觀賽區或館前廣場帳篷區準備，為了維護整潔，

請配合進行垃圾分類，並確實丟入垃圾桶。 

二、檢錄及驗證 

1. 該場次前 2隊經檢錄組清查人數後至預備區準備出賽，請密切注意進行時

間。  

2. 參賽單位務必於決賽當日攜帶學生證至檢錄處辦理驗證手續（國小學生得

以附照片之健保卡、在學證明或學籍證明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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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賽開始 

1. 每隊務必指派 1人在該項比賽開始 20 分鐘前，進入音控區協助試音，比賽

時在旁協助播音（需配戴大會發放之播音證）。若未派員，悉由主辦單位全

權處理，不得異議。【105 學年度修正要點：比賽期間由大會提供 CD 音響

設備一套供參賽者運用，請參賽單位自備音樂 CD 兩組(一組為備用且格式

須為 MP3 檔案類型)，音樂 CD 不可燒錄多首曲目並應在該項比賽報到時聽

從工作人員指示，於指定時間由主辦單位負責播放之工作人員陪同試音及

播放。】 

2. 每隊限 3人（需配戴大會發放之攝影證）得進入指定拍照區(評審席後方之

二樓攝影區)拍照，於演出前一個節目至攝影區等候，只能拍攝所屬團隊的

表演，演出結束即請離場，另為尊重演出創作權，其它節目進行中，敬請

配合切勿拍照、錄影或錄音。 

3. 參賽團隊若有使用道具，請自行組裝並負責保管，為確保演出人員的安全，

務必遵照引導人員指示，由道具進出口搬入或撤出（若大型道具需組裝則

視現場狀況提前進入比賽場地暫放），所有比賽場地上之道具定位由參賽團

隊自行設定，以免發生錯誤，表演結束請立即撤離道具，保持比賽場地淨

空。  

4. 為避免參賽人員受傷及場地毀損，大型道具務必檢視組裝是否牢固，且避

免尖銳物品掉落，搬運移動時亦不得刮傷場地。參賽使用之道具如滑板、

直排輪以及大型道具搬運時若造成場地損毀，需負修理、重新裝置或更換

之責任及費用。 

5. 為了保持所有進出動線暢通，參賽者請確實依照規定進行比賽。 

6. 演出時間(含場布及復原)規定如下：團體甲組以 10 分鐘為限，各組演出逾

時即會扣分，每逾時 30 秒鐘，扣總平均分數 1 分，如未滿 30 秒鐘者，

以 30 秒鐘計算，以此累計扣分。比賽計時標準：以進入比賽規定的區域

為計時開始（包含道具裝置、音樂播放），以所有表演人員與道具離開比賽

規定的區域為計時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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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實施要點第壹拾條第九項規定：「易致危

險之道具及物品不得攜帶進場，否則大會工作人員得強制令其離場，有造

成損害情事者，應由該參賽單位負責賠償。相關特殊道具須遵照大會之規

定於報名時及現場報到時先行填寫特殊道具申請使用單， 經大會技術核定

後得使用，否則予以扣總平均 5分。」 

8. 為了保持比賽場地清潔，並維護舞者安全，選手進入人員預備區前，請統

一將室外鞋脫在場外，大會將提供各隊 1個塑膠袋，鞋子裝入後由各隊派

人帶到退場出口，便於比賽結束時穿好鞋子回各隊休息區；若有道具或其

他等物品遺留在地面上，請立刻自行清掃乾淨。 

9. 比賽之進場與退場均需由比賽場地的短邊兩側出入，短邊的延伸虛線視為

比賽場地之界定，參賽團隊進入短邊和其延伸線內即判定比賽開始，隨即

開始計時;退出短邊和其延伸線外則判定比賽終止，計時結束。  

 

四、比賽結束 

1. 比賽結束後，賽後現場頒發成績證明，獎狀由大會另案寄送；請各領隊持

檢錄證至一樓報到處換取該節目 DVD，並換回證件。  

2. 應服從大會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應由領隊人員以書面向大會提出，申

訴申請表請至報到處服務台領取。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

資格為限，並須於各項比賽成績公布後 1 小時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五、其他 

1. 各參賽團隊之道具車、大型巴士進入比賽會場須於擋風玻璃顯眼處貼上大

會之車輛識別證，識別證可於「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資訊網」自行下載。 

2. 本場館洗手間賽事期間暫不開放，大會於館前廣場設有多具流動廁所，請

多加利用。 

3. 若有任何需要服務與諮詢，請洽大會服務台。 

4.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請參閱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實施要點，並依

比賽現場工作人員指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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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更衣室登記使用規定 

一、更衣室位於體育館地下室辦公室，採取登記制方式使用。 

二、開放登記時間及方式： 

(一)請於 107年 2月 27日(星期二)前將本表傳真至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多元教育 
科，並來電與林玳吟小姐確認(傳真號碼：03-9253552，電話：03-9253552
分機 2627)。 依各參賽單位傳真時間順序，先傳真者優先登記使用，若時

間重疊，另以電話通知調整。 
(二)若未於 107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前完成登記，比賽當日亦開放登記空檔時 

段，請至服務臺辦理登記事宜。 
三、更衣室僅供更衣使用，使用隊伍應盡快更換衣服，勿在更衣室內進行梳 

化。 

四、每隊使用時間以不超過 10 分鐘為限。 

五、請勿在更衣室內嬉戲、追逐等，以免發生意外。 

六、請勿在更衣室內飲食並保持更衣室內的環境清潔。 

七、請尊重私隱，勿於更衣室內進行攝錄。 

八、請小心使用更衣室內的一切設備，倘有任何損壞，需要負責賠償。 

九、使用完畢後請將個人用品帶回，大會恕不負保管責任。 

十、使用者如進行影響其他使用者之行為，將有可能被禁止使用本設施。 

十一、相關作業大會得依現場狀況調整。 
---------------------------------------------------

更衣室登記表 
參賽單位：               填表人：               連絡電話(手機)：                 

□107年3月7日(星期三)    □107年3月8日(星期四)  

※請勾選1個時段。 

分 

時 
0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08 時       

09 時       

10 時       

11 時       

12 時       

13 時       

14 時       

15 時       

16 時       

1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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